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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

（2016 年 8 月 25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313 号公布 自

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

利益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四川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

或者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适用本办

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是指重大行政决策

决定前，对重大行政决策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识别、分

析、预防的行为。

第四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遵循科学合法、公开公

正、权责统一和统筹兼顾原则，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。

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相关决策主体、评估主体、实施主体负责具

体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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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决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

部门或者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是决策主体。

（二）对重大行政决策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方各级人

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者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是评估主体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重大行政决策的地方人民政府、部门或者其

他组织是实施主体。

县级以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导协调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。

第六条 评估主体负责组织相关部门或者专家开展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，也可以委托中介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并对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查。

委托中介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，评估主体应当按照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及省有关规定，通过竞争方式择优确定

中介组织，依法签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委托合同，约定评估内容、

程序、经费、违约责任等。

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经费和评估

经费纳入同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预算予以保障。

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，省级

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建

立本系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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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省价格行政部门应当制定中介组织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收费指导标准，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收费指导标准列入《四

川省定价目录》。

第十条 下列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：

（一）涉及职工分流或者职工利益变动的国有企业（国有控

股企业）改制、重组、上市、拆迁和职工收入分配制度等重大事

项；涉及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事项；

（二）涉及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

政策等重大调整；水、电、燃气、教育、医疗等关系群众切身利

益的商品、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重大调整；

（三）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、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和移民

安置等方面的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；涉及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

政策重大调整；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

偿、居民安置等政策重大调整；

（四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涉及编制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

大纲、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及方案调整，组织开展蓄水验收，以及

涉及人数多、关系移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敏感问题等事项；

（五）涉及行政区划重大调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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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或者存在重大环境风险的建设

项目，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建设项目，重大自然灾害后

的重要恢复重建建设项目等；

（七）涉及人员多、敏感性强，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

重大活动；

（八）其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，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

重大行政决策。

第十一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容应当包括合法性评估、合

理性评估、安全性评估、可行性评估、可控性评估等。

（一）合法性评估应当包括决策主体、决策权限、决策程序、

决策内容等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政策规定。

（二）合理性评估应当包括重大行政决策的社会效益、经济

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现实利益、长远利益和合法

权益。

（三）安全性评估应当包括重大行政决策是否存在国家安全、

公共安全等隐患。

（四）可行性评估应当包括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方案、实施物

质条件、实施时机等是否符合地区、行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。

（五）可控性评估应当包括重大行政决策存在的社会稳定风

险因素及其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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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评估主体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开展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工作：

（一）根据重大行政决策涉及的内容，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工作方案，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；

（二）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方案可以采取查阅文件资

料、实地调查、问卷调查、民意测验、座谈走访、网络舆情、听

证会、公示等方式收集相关信息；

（三）根据相关信息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识别、分析，

确定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类别、概率、范围等；

（四）根据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制定预防措施；

（五）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和预防措施确定社会稳定

风险等级，风险等级分为低风险、中风险、高风险；

（六）根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确定可实施、暂缓实施、不实

施的评估结论；

（七）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

应当包括重大行政决策基本情况、评估过程及方法、评估内容、

分析论证、预防措施、风险等级和评估结论等内容。

涉及国家秘密的重大行政决策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

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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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决策主体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按照法定

程序，对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实施、暂缓实施、不实施的决定。

第十四条 对决定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，实施主体应当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制定应

急处置预案。

第十五条 在重大行政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重大社会

稳定风险因素或者发生社会稳定风险事件时，实施主体应当根据

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妥善处置；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无

法有效化解时，决策主体应当及时作出暂缓实施或者终止实施的

决定。

第十六条 暂缓实施、不实施或者终止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，

决策主体重新决策时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，相关法律、法规已有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决策主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决定前未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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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重大行政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风

险因素或者发生社会稳定风险事件，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无

法有效化解时，未及时作出暂缓实施或者终止实施的决定的;

（三）暂缓实施、不实施或者终止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，重

新决策时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；

（四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评估主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评估程序、内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的；

（二）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，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

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及省的有关规定，通

过竞争方式择优确定中介组织对重大行政决策开展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的；

（四）未对中介组织提交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审查

的；

（五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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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实施主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在重大行政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风

险因素或者发生社会稳定风险事件时，未根据预防措施和应急处

置预案妥善处置的；

（二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中介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过程中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将中介组

织和参与人员信息记入征信系统；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，中

介组织和参与人员被记入征信系统之日起不得参与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业务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；

（二）出具虚假评估结论的；

（三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虚报、

冒领、贪污、挪用、截留、挤占、骗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经费的，

由相关行政部门依法追回有关财政资金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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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地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